
   

立 法 會 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資 歷 架 構 支 援 計 劃 中 期 檢 討 和  

發 展 資 歷 架 構 的 進 度 報 告  

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徵 詢 委 員 的 意 見 ， 就 改 善 資 歷 架 構 支 援 計 劃 ， 以 促 進

資歷架構發展的建議，同時向委員簡報資歷架構的最新發展情況。  

資 歷 架 構 的 最 新 發 展  

2 .  2008 年 5 月 ， 政 府 推 出 資 歷 架 構 以 推 動 終 身 學 習 ， 提 升 本 港 勞

動 人 口 的 技 能 和 競 爭 力 。 資 歷 架 構 是 一 個 七 級 的 資 歷 制 度 ， 涵 蓋 學

術 、 職 業 和 持 續 教 育 界 別 的 資 歷 。 所 有 資 歷 架 構 認 可 的 資 歷 均 通 過 質

素保證。  

3 .  截至 2011 年 6 月，我們已為 16 個行業 1 成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

會 （ 諮 委 會 ） ， 涵 蓋 香 港 43%的 勞 動 人 口 ， 其 中 12 個諮委 會 已 完 成 制

訂 《 能 力 標 準 說 明 》 ， 列 明 從 業 員 在 有 關 行 業 內 需 具 備 的 技 能 及 達 到

的 能 力 標 準 。《能 力 標 準 說 明 》 在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方 面 ， 如 員 工 招 聘 、

評核表現及培訓，均很有幫助。  

4 .  《過往資歷認可》機制有助從業員持續進修，除試行計劃的三個行業 2

外，已於 2011 年 3 月推展至物業管理業。這四個行業共接獲約 1 600 個

《 過往資歷認可》 評估申請，當中接近所有申請人（ 99.5%）都能夠成功

通過評估。我們會繼續努力，將這個機制推展至其他行業。  

5 .  香 港 學 術 及 職 業 資 歷 評 審 局 （ 評 審 局 ） 是 資 歷 架 構 下 的 評 審 當

局 ， 會 繼 續 確 保 資 歷 架 構 認 可 的 課 程 的 質 素 及 水 平 。 截 至 2011 年 5
月，共有 6 500 個資歷在資歷名冊登記，其中包括 250 個是根據《能

力 標 準 說 明 》 設 計 的 課 程 （ 能 力 為 本 課 程 ）。資 歷 名 冊 為 進 修 人 士 提

供實用指南，有助他們選擇具質素保證並適合自己的課程。  

                                                 
1  印刷及出版業、鐘錶業、中式飲食業、美髮業、物業管理業、機電業、珠寶業、資

訊科技及通訊業、汽車業、美容業、物流業、銀行業、進出口業、檢測及認證業、

零售業及保險業。  
2   印刷及出版業、鐘錶業及美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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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歷 架 構 支 援 計 劃 中 期 檢 討  

6 .  發 展 資 歷 架 構 下 各 個 系 統 和 機 制 ， 對 持 分 者 ， 包 括 評 估 機 構 、 教

育 及 培 訓 機 構 和 進 修 人 士 ， 均 造 成 資 源 方 面 的 影 響 。 為 減 輕 他 們 的 財

政負擔，我們於 2008 年 5 月推出資歷架構支援計劃。該計劃為有時限

及非經常開支，承擔額是 2.08 億元，為期五年。該計劃由多項財政支

援 計 劃 3 組 成 ， 對 象 包 括 須 向 評 審 局 申 請 評 審 的 教 育 及 培 訓 機 構 、 進

行 《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 評 估 的 評 估 機 構 ， 以 及 為 持 續 培 訓 或 進 修 而 須 接

受《過往資歷認可》評估的從業員。  

7 .  截至 2011 年 5 月，資歷架構支援計劃共發放了約 1 ,800 萬元，

約 佔 2 .08 億 元 承 擔 額 的 9%。 雖 然 參 與 機 構 ／ 人 士 的 數 目 持 續 穩 定 地

增 加 ， 但 我 們 認 為 支 援 計 劃 有 檢 討 和 改 善 的 空 間 ， 故 此 我 們 為 資 歷 架

構 支 援 計 劃 進 行 了 中 期 檢 討 。 我 們 透 過 會 議 、 諮 詢 環 節 和 意 見 調 查 ，

諮 詢 相 關 教 育 及 培 訓 機 構 、 商 會 和 工 會 、 質 素 保 證 機 構 和 業 界 持 分 者

的意見。我們向約 400 個機構／人士發出問卷，收集意見。  

8 .  持 分 者 普 遍 確 認 資 歷 架 構 的 價 值 。 曾 經 參 與 資 歷 架 構 支 援 計 劃 的

機 構 ／ 人 士 均 認 為 ， 該 計 劃 可 減 輕 他 們 參 與 資 歷 架 構 的 財 政 負 擔 。 然

而，他們的意見均強調以下兩方面： –   

( a )  資 歷 架 構 支 援 計 劃 的 申 請 資 格 過 於 狹窄 ， 只 局 限 於 非 牟 利 機

構 4 和 首 次 評 審 （ 即 不 包 括 其 後 的 評 審 或 覆 審 ） 。 很 多 正 積

極 支 持 資 歷 架 構 的 培 訓 機 構 因 不 屬 於非 牟 利 機 構 ， 因 此 不 符

合 資 格 申 請 評 審 資 助 。 或 有 關 的 評 審屬 首 次 以 後 的 評 審 或 覆

審 ， 故 不 包 括 在 資 歷 架 構 支 援 計 劃 範圍 內 。 在 缺 乏 財 政 支 援

的 情 況 下 ， 並 在 資 歷 架 構 的 好 處 尚 未廣 為 人 知 前 ， 培 訓 機 構

沒有太大動力為其課程進行質素保證工作；及  

( b )  從 業 員 未 必 可 以 受 惠 於 發 還 《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 評 估 費 用 計

劃 。 該 計 劃 要 求 從 業 員 在 通 過 評 估 後 ， 須 完 成 一 個 資 歷 架 構

認 可 的 課 程 ， 然 而 他 們 未 必 能 夠 在 通 過 評 估 後 隨 即 參 與 培

訓。  

                                                 
3  資歷架構支援計劃下共有七個計劃： (a)以自資形式開辦的課程的評審資助； (b)學科

範圍評審資助； (c)資歷名冊登記費用津貼； (d)向《過往資歷認可》評估機構提供評

審資助； (e)發還《過往資歷認可》評估費用； (f)教育局（前稱教育統籌局）資助計

劃的課程的評審資助；以及 (g)向《過往資歷認可》評估機構提供開展工作資助。  

4  作為一項例證，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第 112 章）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機構可被

接受為非牟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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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歷 架 構 支 援 計 劃 的 修 訂 建 議  

9 .  基 於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 我 們 建 議 放 寬 資 歷 架 構 支 援 計 劃 的 運 作 規

範 ， 包 括 其 涵 蓋 範 圍 、 申 請 資 格 及 資 助 水 平 ， 以 促 進 資 歷 架 構 的 發

展。我們的建議如下。  

( i )  以自資形式開辦的課程的評審資助（評審資助）  

10 .  現 有 的 資 助 旨 在 鼓 勵 培 訓 機 構 在 資 歷 架 構 下 為 其 開 辦 的 課 程 申 請

評 審 。 目 前 ， 資 助 範 圍 僅 涵 蓋 非 牟 利 機 構 及 這 些 機 構 所 開 辦 的 自 資 課

程 5。培訓機構及其課程的重新甄審或覆審，並不能獲得資助。  

11 .  我們建議： –  

( a )   所 有 培 訓 機 構 ， 不 論 是 否 屬 於 非 牟 利機 構 ， 均 合 資 格 申 請 評

審 資 助 。 擴 大 評 審 資 助 的 涵 蓋 範 圍 ，有 助 鼓 勵 培 訓 機 構 向 評

審 局 申 請 評 審 ， 藉 此 確 保 課 程 質 素 ，對 進 修 人 士 有 所 裨 益 。

非 牟 利 機 構 會 繼 續 獲 得 較 高 資 助 額 ，因 為 其 他 機 構 所 得 的 資

助 額 定 為 非 牟 利 機 構 的 一 半 。 評 審 資助 將 按 照 現 有 安 排 ， 在

課程順利通過評審局的評審後，以發還款項形式發放；  

( b )   除 了 首 次 評 審 外 ， 其 後 的 評 審 亦 會 納入 評 審 資 助 的 涵 蓋 範 圍

（ 設 有 下 文 ( d )段 所 載 的 上 限 ） ， 以 鼓 勵 培 訓 機 構 定 時 申 請

重 新 甄 審 及 覆 審 其 機 構 及 課 程 ， 以 培養 一 種 持 續 質 素 保 證 的

文化；  

( c )   提 高 目 前 的 資 助 水 平 ， 以 加 強 鼓 勵 培訓 機 構 申 請 評 審 ， 藉 此

保 證 課 程 質 素 。 就 課 程 層 面 的 評 審 （ 目 前 以 「 課 程 甄 審 」6

形 式 進 行 ），資助水平由現時評審費用的 5 0 %  提高至 70%；

至於能力為本課程則由 75%  提高至 90%。就院校／機構層面

的 評 審 （ 目 前 以 「 初 步 評 估 」 7 ／ 「 院 校 評 審 」 8 形 式 進

行 ），我們建議維持現時的資助水平（即 100%）；及  

                                                 
5   自資課程指由八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及職業訓練局開辦的公帑資助課程

以外的課程。  
6  「課 程 甄 審 」是確保培訓機構開辦的課程質素良好的評審程序。  
7  「初 步 評 估 」是評 審 局 進行的評審程序，審 視有關機構是否適合提供教育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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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由 於 提 高 資 助 水 平 ， 每 間 培 訓 機 構 的資 助 上 限 亦 相 應 調 高 ，

由現時的 200 萬 元 增 加 至 300 萬 元 。 這 個 上 限 適 用 於 所 有 培

訓機構，不論該機構是否非牟利機構 9。  

 ( i i )  學科範圍評審資助  

12 .  這 項 資 助 旨 在 協 助 較 具 規 模 和 能 力 的 培 訓 機 構 在 指 定 學 科 範 圍 內

取 得 自 行 評 審 資 格 。 資 助 範 圍 現 只 涵 蓋 非 牟 利 機 構 的 首 次 學 科 範 圍 評

審 。 為 符 合 ( i )段 有 關 評 審 資 助 的 建 議 原 則 ， 我 們 建 議 把 學 科 範 圍 評 審

資 助 的 涵 蓋 範 圍 擴 大 至 所 有 培 訓 機 構 ， 不 論 該 機 構 是 否 非 牟 利 機 構 ，

以及涵蓋首次和其後的覆審（現時以定期覆審形式進行）。  

13 .  我們建議學科範圍評審資助水平由評審費用的 50%  提高至 70%。

與 ( i )段 有 關 評 審 資 助 相 同 ， 未 能 提 供 屬 非 牟 利 機 構 證 明 的 機 構 ， 其 資

助 額 定 為 非 牟 利 機 構 的 一 半 。 每 間 培 訓 機 構 可 得 的 學 科 範 圍 評 審 資 助

上限，由 100 萬元調高至 300 萬元。這個上限適用於所有培訓機構，

不論該機構是否非牟利機構 9。  

( i i i )  資 歷 名 冊 登 記 費 用 津 貼  

14 .  目 前 ， 這 項 津 貼 只 適 用 於 由 非 牟 利 機 構 開 辦 的 自 資 資 歷 ／ 課 程 ，

並 且 須 為 在 資 歷 名 冊 首 次 登 記 ， 津 貼 額 為 有 關 資 歷 ／ 課 程 的 登 記 費 及

續 存 費 的 50%。 由 於 資 歷 名 冊 由 政 府 設 立 ， 是 市 民 大 眾 認 識 資 歷 架 構

的 介 面 ， 我 們 建 議 政 府 應 承 擔 資 歷 名 冊 上 所 有 資 歷 ／ 課 程 的 全 額 登 記

費 及 續 存 費 ， 不 論 培 訓 機 構 是 否 非 牟 利 機 構 ， 亦 不 論 課 程 經 費 來 源 ，

以及課程是否在資歷名冊首次登記。  

( i v )  向 《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 評 估 機 構 提 供 評 審 資 助  

15 .  現 時 的 計 劃 資 助 《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 評 估 機 構 首 次 評 審 費 用 的

50%。 為 了 配 合 ( i )段 有 關 評 審 資 助 的 建 議 原 則 ， 我 們 建 議 將 向 《 過 往

                                                                                                                                                         
8  「院 校 評 審 」是 前評 審 課 程 津 貼 計 劃 所 涵蓋的評審計劃之一。該評 審 課 程 津 貼 計

劃自 2008 年 5 月 5 日起，已由資 歷 架 構 支援計劃取代（財 務 委 員 會 討 論 文 件 第

FCR（ 2008-09） 17 號）。  

9   雖然資助上限相同，但未能證明為非牟利性質的機構（因而每個課程只可獲發較低

水平的資助）須安排更多課程或學科範圍接受評審，才可取得最高資助額。這有助

鼓勵這些機構安排更多具質素保證的課程加入資歷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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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歷 認 可 》 評 估 機 構 提 供 評 審 資 助 的 範 圍 ， 擴 大 至 首 次 之 後 的 質 素 保

證工作。  

( v )  發 還 《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 評 估 費 用  

16 .  目 前 ， 從 業 員 通 過 《過往資歷認可》評估，並完成一個資歷架構認

可的課程後，可獲發還評估費用， 每 人 的 上 限 為 1 ,000元 。 為 鼓 勵 更 多

從業員參與計劃，特別是低學歷和低／半技術工人，我們建議 ： – 

( a )  從 業 員 通 過 《 過往資歷認可》評 估 後 ， 向 他 們 發 還 75%的 評

估費用；  

( b )  從 業 員 完 成 一 個 資 歷 架 構 認 可 的 課 程 後 ， 向 他 們 發 還 餘 下

25%的評估費用；以及  

( c )  每名從業員的資助上限由 1,000 元增加至 3 ,500 元 1 0，以便他

們能申請較高資歷級別的評估。  

( v i )  能 力 為 本 課 程 發 展 資 助  

17 .  我 們 鼓 勵 培 訓 機 構 發 展 能 力 為 本 課 程 ， 以 確 保 這 些 提 供 給 從 業 員

及 其 他 進 修 人 士 的 課 程 ， 切 合 業 界 的 需 要 和 要 求 。 但 是 ， 目 前 能 力 為

本 課 程 的 數 目 仍 然 偏 低 。 其 中 一 個 主 要 原 因 是 在 資 歷 架 構 發 展 初 期 ，

培 訓 機 構 尚 未 熟 悉 《 能 力 標 準 說 明 》 ， 因 此 須 動 用 額 外 人 手 和 資 源 去

研究和將《能力標準說明》應用在課程設計上。  

18. 為 大 力 鼓 勵 培 訓 機 構 發 展 能 力 為 本 課 程 ， 我 們 建 議 在 資 歷 架 構 支

援 計 劃 下 增 設 一 個 一 筆 過 的 能 力 為 本 課 程 發 展 資 助 ， 以 加 速 能 力 為 本

課 程 的 發 展 。 每 個 能 力 為 本 課 程 通 過 評 審 及 於 資 歷 名 冊
11 登 記 後 ， 可

獲 30 ,000 元資助。每間培訓機構在這項資助的總額上限定為 100 萬

元。  

 

 

                                                 
1 0   3 ,500 元的建議上限是參照現行資歷架構第四級別的《過往資歷認可》評估費用的

最高金額而釐定。  
1 1  所有能 力 為 本 課 程 在資 歷 名 冊 登 記 後 ，不論由評審局評審或由具有自我評審資格

或學科範圍評審資格的機構開辦，均可獲得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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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i i )   其他計劃  

19 .  資 歷 架 構 支 援 計 劃 下 的 其 餘 兩 項 資 助 計 劃 ， 即 教 育 局 （ 前 稱 教 育

統籌局）資助計劃的課程的評審資助 1 2 及向《過往資歷認可》評估機

構 提 供 開 展 工 作 資 助 1 3， 一 直 運 作 順 暢 ， 因 此 我 們 不 建 議 就 這 兩 項 計

劃的運作提出修訂。  

對 財 政 的 影 響  

20 .  除 了 原 來 的 2 .08 億元 承 擔 額 外 ， 政 府 毋 須 就 建 議 的 修 訂 計 劃 增 加

撥 款 。 我 們 預 計 資 歷 架 構 支 援 計 劃 下 各 項 計 劃 的 預 算 開 支 會 調 整 如

下： –  

計 劃  

原 來  

預 算 開 支

(百萬元 ) 

修 訂  

預 算 開 支

(百萬元 ) 
( a )  評審資助  65 .0  74 .0  
( b )  學科範圍評審資助  10 .5  8 .5  
( c )  資歷名冊登記費用津貼  7 . 5  11 .5  
( d )  向《過往資歷認可》評估機構提供

評審資助  
5 . 5  2 . 0  

( e )  發還《過往資歷認可》評估費用  100 .0  83 .0  
( f )  能力為本課程發展資助  –  15 .0  
( g )  教育局（前稱教育統籌局）資助

計劃的課程的評審資助  
8 . 5  10 .0  

( h )  向《過往資歷認可》評估機構提供

開展工作資助  
11 .0  4 .0  

總計 208 .0  208 .0  

 
附件  

 
21 .  經修訂的預算現金流量詳情載於附件。  

 

                                                 
1 2   這項資助涵蓋教育局（前稱教育統籌局）資助課程的評審費用。這類課程包括「技

能提升計劃」（現已改稱「新技能提升計劃」和「僱員再培訓計劃」（現已 改 稱

「人才發展計劃」）的課程。該兩項計劃的課程均須經評審局評審。這項資助亦涵

蓋這些課程的重新甄審費用和院校評審（現以「院校評審」或「初步評估」的方式

進行）費用（如適用）。  

1 3   該計劃提供一筆過的開展工作資助，最高資助額為每間機構 300,000 元，用以支付

有關機構因設立評估機制所需的實際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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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我 們 會 繼 續 密 切 監 察 和 檢 討 開 支 情 況 ， 並 會 視 乎 需 要 重 新 調 配 各

項 計 劃 的 資 源 。 我 們 會 就 承 擔 額 內 可 動 用 的 撥 款 ， 因 應 資 歷 架 構 的 持

續 發 展 ， 並 考 慮 實 際 運 作 經 驗 和 有 關 持 分 者 的 意 見 後 ， 調 節 各 項 計 劃

的運作細節。  

未 來 路 向  

23 .  我 們 的 建 議 會 減 輕 持 分 者 的 財 政 負 擔 ， 以 鼓 勵 更 多 持 分 者 積 極 參

與 和 大 力 發 展 資 歷 架 構 。 有 助 加 快 提 升 本 港 勞 動 人 口 的 競 爭 力 ， 並 加

強支持香香香香香香香，特特是四大支柱產業和六項優勢產業。  

24 .  如委員同意，我們會在 2011 年 7 月將各項修訂資歷架構支援計

劃的建議提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批。  

 

 

教育局  
201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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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 議 修 訂 的 資 歷 架 構 支 援 計 劃  
預 算 現 金 流 量  

實際開支  

(百萬元 )  

預算開支  

(百萬元 )  資 歷 架 構 支 援 計 劃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總計  

(百萬元 )  

(a)  評審資助  0.3 2.0 3.0 20.7 24.0 24.0 74.0 

(b)  學科範圍評審資助  0.7 0.2 0.1 2.1 2.7 2.7 8.5 

(c)  資歷名冊登記費用津貼  1.8 2.0 1.1 2.0 2.3 2.3 11.5 

(d)  向《過往資歷認可》評

估機構提供評審資助  0 0 0 0.6 0.7 0.7 2.0 

( e )  發 還 《過往資歷認可》

評估費用  0* 0* 0* 21.0 31.0 31.0 83.0 

( f )  能 力 為 本 課 程 發 展 津

貼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3.0 6.0 6.0 15.0 

(g)  教育局（前稱教育統籌

局）諮助計劃的課程的

評審資助  
4.5 1.6 0.8 1.1 1.0 1.0 10.0 

(h)  向《過往資歷認可》評

估機構提供開展工作資

助  
0 0 0 1.4 1.3 1.3 4.0 

總計 7.3 5.8 5.0 51.9 69.0 69.0 208.0 

 

*已 向 僱 員 發 還 的 《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 評 估 費 用 實 際 總 額 為 8 5 , 3 6 0 元 。  


